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局党组紧紧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在学习宣传贯彻的同时，注重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结合，从而不断推动法治建设，为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保障。在日常工作中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将其纳入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并作为“八五”普法的重要内容进行广泛宣传教育。

二、全面加强法治建设

（一）认真履行法治建设主体责任

一是按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印发《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将具体任务明确到科室、部门，将法治建设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密结合，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二是充分利用局长办公会、局党组会每季度研究解决生态环境系统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把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要点，重大问题随时研究解决；具体工作中加强统筹谋划、督察督导、考核评价，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真正把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一条一条履行好、落实好。三是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用人导向，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按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和“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局党组中心组的学法制度安排，把法治学习纳入局党组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推进局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2024年，局领导集体学法4次，集中学习《黄河保护法》《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办法》等法律和党内法规，做到执法先知法、先懂法。
（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组织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年度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认真落实廉政谈话制度，局党组主要负责人与领导班子成员，领导班子成员与分管科室、单位负责人定期、不定期开展廉政谈话，进行廉政警示和提醒，重申有关纪律规定，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要求，强化“一岗双责”及廉洁自律意识，全年开展谈话50余人次。积极配合市纪委监委履行监督职责，主动邀请纪检组领导参加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重要活动，通过一系列举措，促使生态环境系统工作人员党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显著增强，党内法规真正落地见效，时时刻刻注重依据法规制度作决策、办事情。

（三）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有序推进

一是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深入贯彻落实《三门峡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坚决落实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坚持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重大执法决定均经过局党组会议或局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讨论决定。

二是规范权力运行和内部监督，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及时修订完善并公布权责清单。

三是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河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依法依规备案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全年行政处罚案件均通过全省统一的信息化系统办理，执法规范性进一步提升。加强内部执法监督，全年共对70余件环境违法案件进行评查，起到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的目的，有力促进了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四是积极推进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在法治建设和日常工作中积极听取法律顾问意见，局法律顾问共参与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参与重大案件处理研究等活动20余次，出具法律意见70余件。

五是自觉维护司法权威。认真落实《河南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100%。依法做好行政复议答复工作，持续提升行政复议工作能力和水平。2024年，涉及我局的行政处罚复议案件1起，行政诉讼案件0起，未发生被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

六是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印发《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的通知》，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度和责任清单，结合“4.22”地球日、“5.22”生物多样性日、“六五环境日”、“6.14关爱信用日”、“8.15”全国生态日、“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大力营造法治宣传氛围。针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利用宣讲机会，走上街头、广场广泛开展环保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知晓率，增强全民环保参与度；我局二级主任科员张武丁是市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今年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知识、环情文化等主题，开展讲座4次，推动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七是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进一步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2月份开始，分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企业开展“企业大走访服务零距离”活动，定期组织各业务科室负责人组成联合帮扶组深入企业开展帮扶活动，从环境审批、排污许可制度落实、废水污染防治、废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管理、移动源管理、在线监控运行维护、自行监测、法律法规宣传等方面对企业开展一体化帮扶指导，通过送政策、听意见、问需求、解难题，切实指导帮扶企业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提升管理水平，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截至目前，通过联合帮扶或者业务科室主动前往企业开展帮扶活动累计100余次，深入企业100余家；贯彻落实市局印发的《三门峡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分类及公示期限管理办法（试行）》，支持鑫达建材等10余家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积极组织全市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的企业开展环保信用评价。

八是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帮助指导企业实施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对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投资项目实施即报即受理即审查，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全面落实监管责任、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互联网+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等制度，提升监管效能，加大失信惩处力度，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

